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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6_c36_183708.htm 中国人民大学在辞

退一名工勤人员时，没有将其人事档案转出，结果在法庭审

理时败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同时还终审判令中

国人民大学为这名职工办理退休手续。 据悉，中国人民大学

以于女士在工作期间无故旷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为由，于

１９９９年9月10日对其作出了辞退决定。由于当时的档案转

移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不配套，所以于女士的人事档案至今

仍未从中国人民大学转出。于女士被辞退后因没有生活来源

向学校申请补助，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８日起中国人民大学开

始按照本市最低生活费的标准向其发放生活费。 于女士称，

她是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才收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的辞退决

定。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０日人民大学以其旷工为由将其辞退

，但一直未将其人事档案转出，造成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

无法享受退休待遇。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用人单

位对劳动者进行辞退时应作出书面处理决定，说明辞退原因

并将书面决定送达给劳动者本人。中国人民大学向法院提交

了１９９９年以旷工为由对于女士作出辞退处理的决定，但

该决定中并没有于女士签收的文字记录，中国人民大学就辞

退决定早已送达给于女士的主张未向法院举证证明；于女士

向法院提交的辞退决定中加盖了中国人民大学人事处的印章

，并注明了送达时间，据此，法院认定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０

２年９月３０日才将书面辞退决定送达给于女士。 法院还认

为，于女士于２００２年满５０周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中国人民大学在于女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书面通知其１９

９９年已被学校辞退，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所作出的辞

退决定对于女士不具有法律效力。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

工办理退休手续系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２００３年２月，

中国人民大学与于女士签订了《关于为于某某发放生活补助

的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内容是以辞退决定生效为前提，中

国人民大学对于女士作出的辞退决定在程序上不符合法律规

定，所以该协议书的签订并不能免除中国人民大学为于女士

办理退休手续的法定责任。 据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判令中国人民大学为于女士办理按月领取养老待遇的退

休手续，逾期没有为于女士办理上述退休手续的，中国人民

大学应按照北京市平均基本养老金的标准逐月向于女士支付

退休金，直至中国人民大学为于女士办理完毕按月领取养老

待遇的退休手续时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